
111年度第2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

製作日期：111年 6月 20日

一、委員組成(具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召集人：姜泰安

委員： 黃郁婷、林軒名、陳思帆、張翊雋

二、本季視察業務概述

(一)本報告為111年度第2季之視察報告，視察重點為身心障礙受刑人無障礙設施處遇。

(二)本季進行視察業務之情形，簡述如下：

1.因應本季之視察重點，由本小組姜委員泰安於111年 4月 20日先至臺南監獄進行訪查，聽取該監關於身心障礙受刑人無障

礙設施處遇辦理情形。

2.本小組於111年 4月 25日於臺南監獄召開本年度之第2季第1次視察會議，於該次會議邀請臺南監獄身心障礙受刑人無障

礙設施處遇業務負責單位進行業務簡報(簡報內容可參考附件1)。

3.本小組於該季另受理關於該監「收容人林O寬之違規處分補正理由是否妥適」一案，並於5月12日召開本年度第2季第2

  次會議，將該案列為視察項目辦理(簡報內容可參考附件2)。



三、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

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(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)

1.身心障礙

  受刑人無

  障礙設施

  處遇

一、視察重點及說明：鑑於監察委員曾於調查報告指出，

矯正機關對於身心障礙的收容人處遇與身心障礙者權

利公約（CRPD）等相關規定之意旨有悖，為確保身心

障礙收容人在監權益，本季邀請該監身心障礙受刑人

無障礙設施處遇業務負責單位進行專題報告，藉以瞭

解該監相關業務辦理情形。會中除聽取該監報告資料

外，並詢問有關第一類受刑人屬性、身心障礙受刑人

年齡分布圖及對於年紀較輕的身心障礙收容人，是否

有跟社會資源做連結俾利出監後的職業轉銜，或者提

供相關的協助，使其能在監所內學習後順利復歸社會

(可參考附件3會議紀錄)。

二、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:該監針對相關問題答覆如

該監辦理身心障礙受刑人無障礙設施處遇之業

務尚屬完備，本案暫無其他具體建議。



下：

    (一)第一類是屬於認知功能有問題的，精神疾病佔最

        多數，其中以思覺失調症為主。 

    (二)有關年齡分布的問題，會在下次列入年齡分析資

        料。

    (三)有關職業及轉銜的部分，目前該監收容人除特殊

        原因外，原則上皆要配置工場作業，配業原則為

        參考新收調查資料，再依其特長配業。而年紀較

        輕的收容人，該監也設有多項技訓班可運用。身

        心障礙收容人復歸轉銜的部分，該監目前結合更

        生保護會臺南分會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毒品危害

        防制中心、法律扶助基金會臺南分會及勞動部勞

        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臺南就業中心等單位，入

        監辦理更生保護業務聯合宣導。此外，更保臺南



        分會輔導志工亦針對半年內將期滿或假釋受刑人

        實施出監生活計畫輔導並提供更生保護相關服

        務。藉由以上相關措施，引導其順利復歸、融入

        社會(詳如附件3會議紀錄)。

2.收容人林

  O寬之違

  規處分補

  正理由是

  否妥適案

一、視察重點及說明:該監辦理收容人林O寬違規懲罰案，

經法務部要求該監補正書面資料，對於事件發生當下

管理人員是否有勸導事實，為釐清案情，特請該監針

對此案辦理情形予以說明。另，是否維持原處分，非

外部視察小組之職權，仍應由該監依程序審查。

二、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:針對本案提供監視畫面及

在場收容人筆錄等物證、人證，從各項證據顯示，林

員確有經勸導而未改善之事實。而為避免出現類似爭

議，目前辦理違規皆有先開立勸導單，並由收容人簽

名，俾使程序完備(詳如附件4會議紀錄)。

為了避免爾後類似爭議的發生，建議該監辦理

違規行政程序應更為齊備。由本案處理情形，

也可提醒該監平時對同仁應加強教育訓練，精

進辦理違規處分之必要程序，收容人如有擾亂

秩序之違規行為，辦理違規處分必須更加嚴

謹，構成要件須該當，才可處分，監獄為維護

其秩序及安定，不僅要符合正當法律程序，更

要確保收容人權益。



四、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(含解除追蹤、解除追蹤持續辦理、繼續追蹤等，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，由外部視察

小組視需要放入)

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

111 1 如遇有特殊疾病的收容人，應特別保

障其權利，給養業務是否能與衛生科

協調，請衛生科提供特殊疾病收容人

列管名單，例如腎臟病、蠶豆症等需

要特殊飲食的疾病收容人，針對其特

殊用餐需求規劃相對應的伙食，主動

詢問是類收容人並做成會談紀錄俾利

日後供膳參考。

該監經衛生科調查特殊疾病收容人名

單，符合腎臟病需調配特殊飲食收容

人計一名5233郭○男，並針對其需

求進行訪談。

依據該監提供之資料，已向郭員衛教

相關腎臟疾病飲食控制，且該員願意

接受營養師調配之飲食菜單，爾後炊

場依營養師建議製作符合該收容人疾

病之餐點供膳。

解除追蹤持續辦理



五、附件1-身心障礙受刑人無障礙設施處遇業務簡報

    附件2-「收容人林O寬之違規處分補正理由是否妥適」案簡報

    附件3-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外部視察小組111年第2季第1次會議紀錄

    附件4-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外部視察小組111年第2季第2次會議紀錄


